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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5年度「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依教育部 113年 4月 17日臺教學（五）字第 1132801790A號令修正發布「校園霸凌防

制準則」辦理。 

貳、目的：  

  校園輔導與班級經營在霸凌防制工作中皆扮演關鍵角色，不僅能營造友善、安全的學

習環境，亦能有效預防霸凌事件發生，並於事件發生後提供適切的支持與介入。依據校園

霸凌防制準則第八條規定，學校於校園霸凌事件之宣導、處理或輔導程序中，得採取創傷

知情之態度，並善用修復式正義等有效策略，以減輕霸凌造成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

修復關係；同時，透過良好的班級經營策略，建立尊重、包容與合作的班級文化，更能從

日常教育中降低衝突與霸凌風險。因此，辦理修復式正義、創傷知情及班級經營相關增能

研習實有其必要性。上午場之課程內容包括「創傷知情融入班級經營之實務應用」及「修

復式正義觀點之班級人際與溝通策略」；下午場則依照不同教育階段與會者之需求，規劃

「修復式正義實務演練」並進行多場地之分流演練，旨在幫助與會者進一步瞭解如何在霸

凌事件的處理中應用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的技巧。透過模擬演練與實作帶領，也讓與會

者實際應對教育現場可能遇到的各類衝突或霸凌情境，並由講師及學員共同探討和演示

多種解決方案。 

參、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教育所暨師資培育中心  

肆、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北部場）： 

（一） 活動時間：民國 115年 7月 17日(五) 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5時 00分。 

（二） 活動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感恩廳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號－億光大樓 2樓)。 

（三） 參加對象：各級學校人員(以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專輔人員、諮輔人員、行

政人員為優先)，大專校院錄取 45員、高中職錄取 25員、國中錄取 25員、國

小錄取 25員。 



2 

 

二、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中部場）： 

（一） 活動時間：民國 115年 8月 10日(一) 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5時 00分。 

（二） 活動地點：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3樓瓦特廳 

     (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臺鐵新烏日站 3樓)。 

（三） 參加對象：各級學校人員(以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專輔人員、諮輔人員、行

政人員為優先)，大專校院錄取 45員、高中職錄取 25員、國中錄取 25員、國

小錄取 25員。 

三、以上二場次活動名額皆為 120名，於報名截止後由承辦單位以教育階段分組隨機抽取

形式決定錄取人員。錄取情形於活動前 3-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請准予參訓人員公差

假辦理。 

伍、研習內容：（詳細活動時程表請參閱附件 1-1、2-1） 

一、工作坊（一）：創傷知情融入班級經營之實務應用 

二、工作坊（二）：修復式正義觀點之班級人際與溝通策略 

三、工作坊（三）（依照與會者所屬單位之教育階段分流辦理）：國小修復式正義實務演

練／國高中修復式正義實務演練／大專院校修復式正義實務演練 

陸、一般行政： 

一、本研習會一律採用網路報名方式，請逕至以下網站進行報名或以 QR code 掃瞄報名

（報名 QR code請參閱附件 1-2、2-2）。 

二、本活動歡迎自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會場（會場交通路線資訊請參閱附件 1-3、

2-3）。 

三、本研習會報名及所有課程一律免費，並提供午膳及研習資料。 

四、為發揮研習會功能，所有課程需全程參與。 

（一） 依「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進修研習活動使用管理規定」第 10條，本研習

活動共採計 6小時研習時數。 

（二） 依「心理師法」第二章第 8條，本研習活動共採計 6小時研習時數，並憑課程

簽到單提供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之繼續教育積分。 

（三） 依「社會工作師法」第三章第 18條，本研習活動共採計 6小時研習時數，並

憑課程簽到單提供社會工作師之繼續教育積分。 

五、本次研習會因應「流行性感冒」、「新型冠狀病毒」(COVID-19)等疫情關係，建議

參與者自備口罩並於活動時自行選擇配戴。若因疫情、氣候等不可抗因素，調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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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日期或暫緩、停辦將另行通知。 

捌、研習聯絡人 

一、指導與委託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 楊喻晴科員 

    聯絡電話：(02)7736-7929 

二、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羅書芹專任助理 

聯絡電話：(07)525-2000 #5893 

聯絡 mail：nsysubullying@gmail.com 

玖、本計畫奉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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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北部場）」活動資料 

1-1「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北部場）」議程 

時間：115年 7月 17日（五）09:00-17:00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2樓感恩廳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活動地點 

08:40-

09:00 
報到 

09:00-

09:05 
開場致詞/國立中山大學宋呈澔副教授 感恩廳 

09:05-

10:05 

工作坊（一）： 

創傷知情融入班級經

營之實務應用 

講師：待邀 感恩廳 

10:05-

10:15 
休息時間 

10:15-

12:15 

工作坊（二）： 

修復式正義觀點之班

級人際與溝通策略 

講師：待邀 感恩廳 

12:15-

12:20 
Q&A 時間、注意事項提醒 感恩廳 

12:20-

13:30 
午休、用餐 

13:30-

16:40 

工作坊（三） 

（分流）： 

修復式正義實務演練 

國小組 講師：待邀 噶瑪廳 

國、高中組 

講師：楊宜樫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助理長） 

（執業律師）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感恩廳 

大專院校組 

講師：蔡沂真 

（專科社工師） 

（修復促進者實務 12 年(含督導 5 年)） 

瑞特廳 

16:40-

17:00 
Q&A 時間、注意事項提醒 感恩廳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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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北部場）」活動報名 QR code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7/3（五）16:00截止。 

            https://forms.gle/cWQybLLrvXqeZnxi8 

 

 

 

 

 

1-3 「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北部場）」活動會場交通路線資訊   

 

 

https://forms.gle/cWQybLLrvXqeZnx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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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中部場）」活動資料 

2-1「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中部場）」議程 

時間：115年 8月 10日（一）09:00-17:00 

地點：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3樓瓦特廳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活動地點 

08:40-

09:00 
報到 

09:00-

09:05 
開場致詞/國立中山大學宋呈澔副教授 瓦特廳 

09:05-

10:05 

工作坊（一）： 

創傷知情融入班級經

營之實務應用 

講師：待邀 瓦特廳 

10:05-

10:15 
休息時間 

10:15-

12:15 

工作坊（二）： 

修復式正義觀點之班

級人際與溝通策略 

講師：待邀 瓦特廳 

12:15-

12:20 
Q&A 時間、注意事項提醒 瓦特廳 

12:20-

13:30 
午休、用餐 

13:30-

16:40 

工作坊（三） 

（分流）： 

修復式正義實務演練 

國小組 講師：待邀 巴本廳 

國、高中組 

講師：楊宜樫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法官助理長） 

（執業律師）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調解委

員） 

瓦特廳 

大專院校組 

講師：蔡沂真 

（專科社工師） 

（修復促進者實務 12 年(含督導 5 年)） 

史蒂文生廳 

16:40-

17:00 
Q&A 時間、注意事項提醒 瓦特廳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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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中部場）」活動報名 QR code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7/27（一）16:00 截止。 

        https://forms.gle/dvJjz8F3nrkX2w9C6 

 

 

2-3 「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工作坊（中部場）」活動會場交通路線資訊   

https://forms.gle/dvJjz8F3nrkX2w9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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